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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15,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

过 26,5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抓住行业机会，支撑战略布局 

“北铝南移”为预焙阳极行业发展带来了战略机遇期，西南地区利用电力及

区位优势，将持续增加原铝规划产能，同时，西南地区预焙阳极需求不断增大。

为抓住行业发展机会，公司积极推进西南、西北、山东、海外市场战略布局，持

续做大做强主业，公司近年来在新增产能布局、技术工艺革新等方面不断进行投

资，资金需求较大，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可以为公司未来的战略实施

提供有力支撑。 

2.优化资本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公司产能持续增加，从上市之初的 86 万吨建成产能增加到 192 万

吨建成产能，控股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承建的 600kt/a 炭材料项

目（一期）目前正处于建设中，控股子公司四川索通豫恒炭材料有限公司承建的

350kt/a 吨铝用炭材料项目目前处于筹备建设中。伴随着产能的增加，资金需求

也逐步增加。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银行借款的方式筹集资金，为扩大经营规模、

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资金支持和保障，但也导致公司的利息支出增加，2017 年

度至 2020 年 1-9 月，公司的利息支出分别为 10,687.09 万元、9,464.35 万元、

9,565.34 万元和 12,099.6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有助于控制有息债务的规模，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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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公司的资本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风险下降，增强公司在目前较为

复杂的宏观和行业发展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 

3.实际控制人认购，提升市场信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且所得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充分表明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长远发展的支持和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信

心，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树立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改善公司

资本结构与流动性水平，降低财务风险，提高持续经营能力，为后续发展打好基

础。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

善，形成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要求的、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环

境。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检查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及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结构，

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提升公司综合实力，为公司未来的市场战略布局奠定坚实

基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公司的融资能力，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公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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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率将相应下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降低整体负债规模，

减小财务费用支出，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业务拓展，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经审慎分析论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是必要且可行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